浙江师范大学延长学习年限学生管理办法
各学院：

    为进一步规范对延长学习年限学生的管理，根据实际情况，我部门在原有的《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加强延长学习年限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基础上做了修订，特制订本《办法》。

1、 延长学习年限学生的学籍管理

（1） 申请程序    

    学生在每学期结束前两周向所在学院提交延长学习年限申请，由学院对其学分结构和成绩等进行审核，符合条件者报教务处审批。

    （二）报到注册    

    在学校规定期限内到校报到，按照学校规定缴费后，办理注册手续。开学后两周内未注册又无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学籍，按自动退学处理。

（3） 课程修读 

 报到注册后，及时进行选课，并参加课程的学习。
（4） 结业、毕业与学位    

    延长学习年限学生，符合学校结业规定的，可申请结业。结业学生离校一年内修满教学指导计划规定学分，可申请换发毕业证书。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可授予学位。

2、 延长学习年限学生的教育管理

（一）信息管理    

学院要建立延长学习年限学生信息库，全面了解掌握学生信息。建立“专人联系、定期走访、随时汇报”的工作机制，定期联系学生家长或其所在单位。并进行动态跟踪。

（2） 班级管理    

    延长学习年限学生人数少于10人的，由学院指定专人负责管理；人数超过10人（包括10人）的，要求单独编班，并委派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班主任。

（3） 住宿管理    

    原则上由学校统一安排住宿。

（4） 教育引导    

    学院要加强对延长学习年限学生的思想教育与引导，探索建立与延长学习年限学生交流、沟通的渠道，引导学生融入集体。同时，要加强对延长学习年限学生的遵章守纪教育以及学业、生活指导，帮助学生早日完成学业。
（5） 考核鉴定    

    延长学习年限学生须进行考核和鉴定。留校修读学生由班主任按学生在校表现进行考核鉴定，离校自修学生由其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家庭所在地社区出具思想和行为表现证明，再由班主任结合该生日常汇报材料做出综合鉴定。综合鉴定材料存入学生本人档案。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不享受在校生的奖、贷、减及医疗补贴、生活补贴等待遇。

（6） 就业指导    

    要加强对延长学习年限学生的个性化就业指导与服务，帮助学生顺利就业。
三、延长学习年限学生的收费管理

（一）学费收取标准    

在标准学制年限内未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而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需按学年收取专业学费，凡在校学习时间不足一学期者（含一学期），按学年专业学费的50%退还，超过一学期者不予退还；学分学费按实际修读的学分收取。在标准学制年限内修完毕业学分总数，但未拿到毕业必需的课程学分而延长学习年限的，不收取专业学费，只收取学分学费。

（2） 住宿费收取标准    

    住宿费按学年收取，凡住宿时间不足一学期者（含一学期），按住宿费标准的50%退还，超过一学期者不予退还。

四、本实施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本科教学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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